
附件2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四十条第五款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序号 违法行为 处罚依据 适用情形 裁量标准

1

对食品作
虚假宣传
且情节严
重的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百四十条第五款 对食品作虚假宣传
且情节严重的，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
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决定暂停销售
该食品，并向社会公布；仍然销售该
食品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
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
销售的食品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
以下罚款。

公布之日起1个
月内仍销售的
。

从轻
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食品，并处2万-2.9万元罚
款。

公布之日起超
过1个月、未满
2个月内仍销售
的。

一般
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食品，并处2.9万-4.1万元
罚款。

公布之日起超
过2个月仍销售
的。

从重
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销售的食品，并处4.1万-5万元罚
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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